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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保险法是一个独特的领域。在公法与私法被予以严格划分的法律体系中，保险法被分裂后置入两
个不同的区域：保险业法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，保险契约法和保险特别法为私法。但从公法的视角观
之，由于保险业法包含极多的公司制度的规则，故保险业法之“公”的性质并不纯粹；至于社会保险
法，实乃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，故其在公法体系中亦难以寻觅到一种独立的存在空间。而保险法的
这两部分本身就不具相互联结性，所以，保险公法的理论研究，似乎从来就未成系统。再观以保险契
约法为核心的保险私法，虽其“私”的性质无可争议地确定，且民法在其固有的契约法制度中，始终
为之保留有特定的位置。但不同于民法上的其他有名契约，保险契约的形象总是显得特别，犹如一大
群黑发黑眼孩子中的混血儿，虽非金发碧眼，但头发总显偏黄，眼珠总显偏蓝，无论怎么看，自是有
些与众不同。于是，甚至连着力倡导平等博爱的民法，对于众多契约弟兄中的保险契约，似乎也无法
施以完全等同的关怀：倘民法著作述及契约，保险契约照例尽可省略；倘民法教授言至合同，保险合
同能少讲则少讲，能不讲则不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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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，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，保险人有权更
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，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。　　投
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，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，保险人应当将多收的保
险费退还投保人。　　在上述条文中，有两点值得关注：其一，法条第1款将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
定的年龄限制的，列为不可争事项，此规定是否妥当，颇有进一步研评之必要。我们知道，在保险实
务中，被保险人申报之年龄是否真实，保险人往往是在当保险事故发生后，因查证有关文件才确知，
而法令反赋予保险人两年之除斥期间，对于保险人在此方面之调查义务要求是否过于苛严？其实，在
我看来，中国台湾地区人寿保险单示范条款之相关规定便极为妥当，可资借鉴。该条文第16条规定：
“如果发生错误应按照下列规定处理：一、真实年龄较本公司保险费率表所载最高年龄偏大的本契约
无效，其已缴保险费无息返还要保人。二、真实年龄较本公司保险费率表所载最低年龄为小的，保险
契约有被保险人到达最低承保年龄当日起开始生效⋯⋯”其二，当投保人申报之年龄小于被保险人真
实之年龄，致使投保人保险费之减少给付，于此情形，究竟是补交保险费，抑或按比例支付保险金，
法条第2款将选择权赋予保险人行使。在我看来，未为恰切。这是因为：保险系高技术性之产业，保
险人系专业化之经济组织，实力雄厚，基此，当保险人与要保人二者利益难以衡平，择一而定时，法
律应按有利于要保人利益之原则分配权利，方顺应国外保险立法之潮流，亦与现代社会高扬的社会正
义价值理念契合，然本款却将选择权分配于优势者一方，未免有扶强凌弱之嫌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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